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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213849.htm 刑法学课程复习重点根据刑法

学科自身的特有规律，可以简要地分为总则方面的复习重点

和分则方面的复习重点。现依据《考试大纳》，简要说明与

分析如下： 刑法总则部分的复习重点较多，是全部刑法学复

习重点最为集中的地方。 主要包括： 1.刑法基本原则。作为

刑事实体法所特有的并贯穿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中的基

本准则，刑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广大考生

应该深入理解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三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含义

，各自在刑事立法中和刑事司法中的体现，并能在分析案例

与学习知识时自觉贯彻。 2.刑法的效力范围。要求考生能从

空间方面和时间方面来全面完整地理解我国刑法对其适用效

力范围的规定。空间效力问题实际上是解决刑事管辖权的问

题，应当明确其所采取的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和

普遍管辖原则的各自含义，理解我国刑法规定的以属地管辖

原则为主兼采属人原则、保护原则及普遍原则的基本内容，

各原则适用的条件和例外等。刑法的时间效力问题突出表现

在刑法溯及力上，领会关于刑法溯及力上的四种理论主张含

义，尤其是我国《刑法》第 12条规定的刑法溯及力内容。 3.

犯罪构成。犯罪构成理论可谓是整个刑法学的核心内容。首

先应当明确犯罪构成的概念及其与犯罪的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掌握犯罪构成的必备共同要件和犯罪构成的重要分类，然

后应深入领会每一共同要件的基本内容，如犯罪客体的种类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犯罪客观方面的必要性要件



与选择性要件。犯罪主体的分类，自然人成为犯罪主体所应

具备的三个条件和单位成为犯罪主体所应具备的三个条件，

明确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的划分及相应的刑事责任

。犯罪主观方面的二大基本内容，即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的

各自含义与分类，并运用罪过的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来分析

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刑法上的认识错误（包括法律上的认

识错误和事实上的认识错误）的具体内容和处理原则。 4.故

意犯罪的停止形态。犯罪停止形态存在为具有范围限定（仅

为故意犯罪且主要指某些直接故意犯罪，过失犯罪、间接故

意犯罪不存在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既遂、预备、未

遂和中止这四类停止各自形态的概念、特征及处罚原则，以

及相互之间的区别所在，犯罪未遂的分类，即实行终了的未

遂和实行终了的未遂以及能犯未遂和不能犯未遂。 5.共同犯

罪问题。共同犯罪的三大构成要件，即主体要件、客体要件

与主观要件的具体含义。共同犯罪的形式及其分类，共同犯

罪人的种类（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的区分及其相

应的刑事责任。 6.一罪与数罪。首先，明确区分一罪与数罪

标准（即犯罪构成说）。其次，明确一罪与数罪的类型：一

罪包括单纯的一罪、实质的一罪（如想像竞合犯、结果加重

犯和继续犯）、法定的一罪（如结合犯和惯）、处断的一罪

（包括连续犯、牵连犯和吸收犯）、数罪的类型有同种数罪

与异种数罪，关键应理解实质的一罪与处断的一罪的基本内

容，各种犯罪形态的相互区别。关于数罪的问题则主要在于

“数罪并罚”上。 7.排除犯罪性的行为。掌握我国刑法明确

规定的两类排除犯罪性的行为：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正当

防卫的成立条件（起因、时间、对象、主观、限度条件）、



无过当防卫权的适用条件、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紧急避险

的成立条件（起因、时间、对象、主观、限度、限制及特别

例外限制条件）、避险过当的刑事责任。最后应比较正当防

卫与紧急避险之异同。 8.刑罚及其种类。理解刑罚与其他法

律制裁方法的异同。刑罚的目的、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及相

互之间的关系。我国刑罚体系的特征，刑罚种类的具体内容

：即每一具体刑种的特征、适用与执行方式、刑期计算方式

等，尤其应重视刑法总则关于适用死刑的限制性规定以及死

缓制度的具体内容。 9.量刑制度。首先，是量刑情节的分类

（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及其适用。其次，关于具体的几类

重要的量刑制度：累犯（包括一般累犯）与特别累犯的构成

条件、刑事责任；自首分为一般自首（第67条第1款）与特别

自首（第67条第2款），二者各自的成立条件，特殊情况下如

共同犯罪自首、数罪自首、过失犯罪自首的认定。自首与坦

白的界限、自首犯的刑事责任；立功的种类（一般立功与重

大立功）及表现形式、立功者的刑事责任；数罪并罚的特点

与我国数罪并罚原则的基本适用规则、不同法律条件适用数

罪并罚原则的具体规则、尤其是明确“先并后减”与“先减

后并”的界限；缓刑包括一般缓刑与战时缓刑的适用条件、

缓刑的考验期限、缓刑考验期限的考察、缓刑的法律后果。

10.刑罚执行制度。主要掌握两大行制度减刑与假释的基本内

容：条件（如对象条件、实质条件、限度条件）、适用程序

、减刑后的刑期计算、假释考验期及考验期限内的考察、假

释的法律后果等，还应留意减刑、假释与其他法律制度如减

轻处罚、缓刑、监外执行等之间的相互区别。 11.刑罚消灭制

度。明确刑罚消灭制度的法定原因。重点掌握追诉时效制度



的具体内容：追诉期限起算的规定和种类（即5年、10年、15

年、20年及特殊核准期）、追诉时效中断的概念及其起算方

法（追诉时效不受限制的情况）、追诉时效延长的概念及其

计算方法等。 由上可见，刑法总则部分的复习重点是比较集

中和突出的，当然，上述所列的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可能

，这就要求广大考生首先务必全面系统地学习、研究，对刑

法总则的方方面面，刑法总则的每一章节、每一条款项均应

有所涉及、有所了解，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上

述所谈及其也未尽的重点部分进行集中详细和充分展开学习

研究甚至是专题式地研究。如对某一重点问题（往往也是难

点和易出错点），我们不仅要知道法条是如何规定，更要知

道法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该规定的立法精神是什么？当理

解发生歧义时何种观点相对更为合理可取？相关法律应当如

何完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研究相关内容时，应尽可能地

多研读权威教材、专著及至相关论文，进行综合比较，形成

自己的合理见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